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書

	一、申訴人基本資料

	申訴(學生)
	姓　名
	
	性別
	
	身分證明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班  級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是否要求到會說明
	□是   □否

	申訴學生法定代理人
	姓　名
	
	關係
	
	身分證明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二、申訴內容 (原措施)：

	









	三、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日期：　   年　　月　　日

	四、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補救：
 

	6、 檢附文件及證據（列舉於後，裝訂如附件，無則免填）：


	7、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八、申訴人簽名蓋章：
（如申訴人為學生本人時，併同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名蓋章。）


	收件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表應由申訴人親自填寫並簽名。
[bookmark: _GoBack]※申訴之提起於管教或輔導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
※申訴之聲明務請簡明扼要，並依序填載本申訴表格項目，俾以提供相關資料進行調查。
※申訴內容如有不實偽造或誣陷以致損害他人公、私法權利時，當事人須自負法律責任。
※申訴文件請直接送達本校輔導室或以他法寄達本校。
